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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

午 13:00-14: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
方式召开了“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
会”，就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互动
交流和沟通。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召

开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并通过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和公司邮箱
JSHX001@zhgchem.com提前征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13:00-14: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张千先生，董事、总经理王恒秀先生，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吴叶女士，财务总监周红云女士，独立董事鲍旭锋先生，就公司2025年
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
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会议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公司在本次说明会上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问题1：公司2026年一季度业绩非常好，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啥?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2026年一季度公司经营开局稳健，下游需求保持平

稳，高附加值产品订单充足，产能维持合理负荷，产品毛利率保持稳定，整体营收、利润延续了
上年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①营收端：实现营业收入2.45亿元，同比增长31.38%，
增速较2025年全年的18.91%进一步提升；②利润端：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01.22%，扣非归母
净利润同比增长122.22%，核心业务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问题2：听说公司有新能源相关业务?公司新能源业务有什么优势，未来会重点发展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聚焦电子级丙酸酯、醋酸酯系列等电解锂电池

电解液核心材料领域，主营高纯电子级丙酸酯、醋酸酯系列产品，该类产品是动力及储能锂电
池电解液的核心组成部分，直接影响锂电池的循环寿命、高低温性能与安全性能。依托在有
机酸、有机酯领域多年的技术沉淀与规模化生产经验，公司新能源配套业务稳步发展，市场需
求保持良好增长。

问题3：管理层你好，你们2026年整体经营业绩有预测过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2026年公司将继续深耕主业，推进产品高端化升

级、拓展优质客户，依托电子级高纯化学品、新能源配套材料的市场需求，持续提高高毛利产
品占比。从经营节奏看，2026年一季度已实现开门红，营业收入2.45亿元，同比增长31.38%；
归母净利润 2592.25 万元，同比增长 101.22%，扣非归母净利润 2358.31 万元，同比增长
122.22%，盈利质量显著提升。整体对全年经营持审慎乐观态度，力争营收和盈利水平实现稳
步向好，最终的经营结果还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市场环境等多种综合因素影响，具体以公
司正式公告的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问题4：这段时间原材料价格波动大，公司怎么稳定采购价保障毛利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针对原材料价格波动，建立了全流程的保障体

系：①供应链合作：与核心原材料供应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锁定稳定供货渠道，同时布局多
家备选供应商，保障供应连续性；②库存管理：合理储备安全库存，通过长单锁价、集中采购平
抑原材料价格波动；③成本管控：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收率，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
消耗，通过技术升级实现降本增效；④价格传导：针对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公司会结合市
场情况与客户协商，合理调整产品价格，传导成本压力。

问题5：2025年公司外销业务怎么样?后续有什么规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海外业务近年保持稳健增速，主要服务海外高

端精细化工客户，2025 年海外市场表现亮眼，实现外销收入 12069.13 万元，较 2024 年的
7864.18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53.47%，增速远超公司整体营收 18.91%的增长水平；外销收入占
总营收的比重从 2024年的 10.77%稳步提升至 2025年的 13.90%，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

后续布局：①持续坚持高端产品输出，对标国际质量、环保标准，巩固现有海外客户合作，
持续扩大3-戊酮、甲基异丙基酮、正丁酸、三丁酸甘油酯等核心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②稳
步拓展海外高端市场，重点开拓欧美、日韩优质客户，进一步提升海外营收占比；③完善海外
服务体系，提升客户响应速度，适配海外客户的定制化需求，打造国际化的品牌形象。

问题6：董秘你好，公司上市快三年了，公司的发展战略有调整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长期战略聚焦精细化工主业高端化、高纯化、

专用化发展，立足精细化工核心优势，以碳硅“双轮驱动”为核心战略，持续向电子级高纯化学
品、新能源配套新材料、高端医药农药中间体领域延伸拓展，坚定走做精主业、提质增效、稳健
扩张的高质量发展路线。公司以持续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产品结构升级与应用边界拓展，
核心发展思路围绕三大维度系统落地：一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打造行业
领先的工艺技术与产品性能；二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深耕国内高端市场，稳步拓展海外市
场，构建长期稳定的客户合作体系；三是以合规安全为底线，持续推进生产工艺绿色化、自动
化升级，实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问题7：董秘你好，贵公司2025年有机酮产品增长较多，该产品的行业地位和核心竞争优
势怎样?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是国内有机酮精细化工核心企业之一，在有机
酮细分领域具备领先的行业地位，核心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①技术优势：拥有成熟连续化合
成、精馏工艺，掌握核心生产技术，产品纯度高、批次一致性好，可满足高端客户的严苛要求；
②产能与规模优势：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产能利用率处于行业较高水平，规模效应显著，生
产成本具备竞争优势；③客户优势：与国内众多高端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客户覆
盖电子、医药、新能源等多个高端领域，客户粘性强；④合规与环保优势：全流程生产符合国家
环保、安全生产标准，具备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可保障生产的长期稳定运行。

问题8：请问王总，你们公司蛮重视研发的，这两年的研发方向主要集中在哪里?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研发重点主要聚焦五大核心领域：①电子级高

纯化学品生产技术：持续优化提纯工艺，提升产品纯度，降低微量杂质含量，满足半导体、电子

行业的高端需求；②新能源配套精细新材料：重点开发电解液配套高纯化学品，优化合成工
艺，提升产品性能与稳定性，适配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需求；③特种硅基材料；④高端新材
料；⑤现有生产工艺绿色节能与自动化改造：持续优化现有产品的生产工艺，提升产品收率，
降低能耗与物耗，实现绿色化、自动化生产。目前多项研发成果已完成小试中试，逐步进入客
户量产供货阶段，为公司后续业绩增长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储备。

问题9：请问宁夏吴忠基地投产进度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宁夏吴忠生产基地一期项目已顺利建成投产，

目前生产运营平稳有序，产能持续稳步释放，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正常开展。基地二期相关项
目结合行业市场形势审慎统筹推进，项目整体建设、投产及运营具体详细进度，均已在公司发
布的定期报告及相关专项公告中如实披露，您可查阅公司在上交所披露的正式公告了解详
情，后续进展公司也将依规及时对外披露。

问题10：能介绍下四大生产基地2025年产能利用率及后续扩产计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四大生产基地2025年产能利用率及后续扩产

相关规划均已在2025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内详细披露，您可查阅对应
板块查看完整内容。

问题11：董秘你好，公司2025年业绩大幅增长，原因是什么呀?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2025年公司业绩增长主要原因如下：①产品结构优

化：高毛利产品占比持续提升，2025年公司整体毛利率18.46%，同比提升4.74个百分点，其中
第四季度单季毛利率达21.33%，同比提升6.51个百分点；②主产品价格与毛利率修复：核心产
品价格同比修复，叠加成本管控，盈利空间持续扩大，净利率从2024年的4.77%提升至2025年
的 6.91%，同比提升 2.14个百分点；③产能利用率提升+降本增效：产能利用率提升至合理区
间，规模效应逐步释放，同时内部精益管理持续推进，期间费用率同比优化，规模效益对利润
的贡献显著。

问题12：2025年营收、净利双增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8亿元，同比增长

18.91%；归母净利润6002.88万元，同比大幅增长72.23%，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99.16%，
业绩增长主要由三方面驱动：①产品结构优化：高毛利产品占比持续提升，2025年公司整体毛
利率 18.46%，同比提升 4.74个百分点，其中第四季度单季毛利率达 21.33%，同比提升 6.51个
百分点；②主产品价格与毛利率修复：核心产品价格同比修复，叠加成本管控，盈利空间持续
扩大，净利率从2024年的4.77%提升至2025年的6.91%，同比提升2.14个百分点；③产能利用
率提升+降本增效：产能利用率提升至合理区间，规模效应逐步释放，同时内部精益管理持续
推进，期间费用率同比优化，规模效益对利润的贡献显著。

问题13：在当前宏观环境下，公司怎么把握精细化工的发展机遇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国内精细化工高端化、国产替代空间广阔，电子级

化学品、新能源配套材料等高端领域仍有大量进口依赖，公司将从以下方面抓住行业机遇：①
积极切入高端赛道，完善产品布局，重点突破电子级高纯化学品、新能源配套新材料等进口依

赖度高的领域；②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性能与质量，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实现进口替
代；③深化与下游高端客户的合作，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完成产品验证与批量供货，构建稳定
的供应链合作关系；④积极融入下游高端供应链，把握产业升级机遇，推动公司产品向价值链
高端延伸。

问题14：公司2025年经营现金流增加很多，是公司投入减少了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2025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5亿

元，同比2024年的0.36亿元大幅增长190.63%，现金流改善主要源于主业盈利增长、客户回款
质量提升，同时公司坚持以销定产、严控无效库存，资金周转效率显著提升。后续公司将持续
强化客户信用管理与库存精细化管控，保持现金流稳健健康。

问题15：你们公司产品能耗高吗?怎么降能耗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产品能耗处于行业正常水平。公司始终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在生产工艺节能降耗方面采取了多项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①工艺优化：持
续推进生产工艺升级，优化精馏、合成等核心工序，降低能耗与物耗，提升产品收率，减少单位
产品的原材料消耗；②自动化升级：通过技术升级，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控制，提升生产效
率，降低人工成本，同时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物料损耗与能源浪费；③环保节能改造：投入资金
进行环保节能设备改造，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效益与环保效益双
赢；④循环利用：建立生产物料循环利用体系，对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溶剂进行回收再利用，
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资源浪费。

问题16：请问公司2025年分红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始终秉持回报股东的原则，结合2025年经营业

绩、日常经营、研发技改及未来发展资金需求，制定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剩余股数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112.27万元（含税），占2025年
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1.85%。该方案已经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公司将尽快完成权益分派工作。

问题17：公司领导好，请问下公司是不是开展了新能源相关业务?目前经营情况怎么样?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公司聚焦电子级丙酸酯、醋酸酯系列等电解锂电池

电解液核心材料领域，主营高纯电子级丙酸酯、醋酸酯系列产品，该类产品是动力及储能锂电
池电解液的核心组成部分，直接影响锂电池的循环寿命、高低温性能与安全性能。依托在有
机酸、有机酯领域多年的技术沉淀与规模化生产经验，公司新能源配套业务稳步发展，市场需
求保持良好增长。

问题18：未来三年公司有哪些明确发展规划和布局重点?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未来三年公司的发展规划和布局重点主要围绕三

大方向：①产品升级：持续扩大电子级、医药级等高附加值产品产能，重点布局电子级高纯化
学品、新能源配套新材料、高端医药农药中间体，提升高毛利产品占比；②市场扩容：一方面巩
固国内优质客户，深化与头部企业的合作，另一方面稳步拓展海外高端市场，提升国际化经营
水平；③研发技改：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生产工艺的绿色化、自动化升级，加快新产品的研
发、验证与落地，打造核心技术壁垒，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
info.com/）。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公司的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继续通过电话、邮件等
方式与公司进行沟通，衷心感谢各位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276 证券简称：恒兴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6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9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6年
5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通知时间要求，于2026年5月20日
以电子通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
董事8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夏迎松召
集，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及相关文件修订
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
稿）》。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
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预案（修订稿）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修订稿）的相关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及相关媒体上披露的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及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预案修订稿的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发行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
准，预案修订稿所述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同意并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等程序。公司将根据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8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鼎股份研发大楼董事会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迎松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10人，代表股份556,043,8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23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534,835,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2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1人，代表股份21,208,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1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06人，代表股份21,956,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66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5人，代表股份 747,9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01人，代表股份21,208,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6110%。

公司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

况如下：
提案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36,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9%；反对 693,2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7%；弃权4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49,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574%；反对

693,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75%；弃权41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51%。

提案2.00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35,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6%；反对 692,8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弃权4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47,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510%；反对

692,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57%；弃权415,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33%。

提案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26,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1%；反对1,068,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2%；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39,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114%；反对

1,06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68%；弃权4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8%。

提案4.00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24,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87%；反对 685,7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3%；弃权43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36,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009%；反对

685,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34%；弃权43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7%。

提案5.00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23,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85%；反对 686,7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5%；弃权4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35,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968%；反对

686,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79%；弃权43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3%。

提案6.00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47,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074%；反对 694,3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7%；弃权4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9%。

该议案关联股东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权股份数532,
701,321股。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6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111%；反对

694,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5%；弃权40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63%。

提案7.00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5年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179,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5,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4%；弃权1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91,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628%；反对

725,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24%；弃权139,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49%。

提案8.00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878,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8%；反对3,070,6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2%；弃权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91,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843%；反对

3,070,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853%；弃权 94,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4%。

提案9.00 关于申请2026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208,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8%；反对 708,8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5%；弃权1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21,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957%；反对

708,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86%；弃权126,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57%。

提案10.00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261,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3%；反对 683,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9%；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74,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67%；反对

683,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33%；弃权 98,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0%。

提案11.00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94,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22%；反对6,615,1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7%；弃权4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06,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931%；反对

6,615,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284%；弃权 43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85%。

提案12.00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858,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68%；反对 757,8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3%；弃权4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9%。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771,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016%；反对

757,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8%；弃权427,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66%。

提案13.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02,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47%；反对 704,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弃权4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14,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007%；反对

70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90%；弃权437,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03%。

提案14.00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3,40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47%；反对 857,3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6%；弃权39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该议案关联股东易善兵、蒋伟坚、陈增宝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权股份数1,386,077股。该
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706,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084%；反对

857,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9%；弃权39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67%。

提案15.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9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6%；反对 998,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6%；弃权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03,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042%；反对

99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80%；弃权 5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78%。

提案16.0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844,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4%；反对 841,3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弃权3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757,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388%；反对

84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20%；弃权357,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9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束晓俊 方娟
3、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2026)承义法字第00109号

致: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束晓俊、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就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是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公司已于2026年4月29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本次股东会的通知。本次股东会的
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15:00在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鼎股份研发大楼
董事会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710人，代表股份总数556,043,86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369%，均为截止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9人，代表股份 534,835,3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2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01人，代表股份 21,208,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10%。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为《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关
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5年
度）》《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关于申请2026年度授信额度
的议案》《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对外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关于
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上述提案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出，上述
提案与会议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会没有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

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其中，
关联股东对《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
酬的议案》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
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股东会采用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36,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9%；反对 693,2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7%；弃权4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849,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574%；反对

693,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75%；弃权41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51%。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35,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6%；反对 692,8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弃权4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847,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510%；反对

692,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57%；弃权415,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33%。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26,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1%；反对1,068,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2%；弃权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839,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114%；反对

1,06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68%；弃权4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8%。

（四）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24,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87%；反对 685,7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3%；弃权43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836,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009%；反对

685,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34%；弃权43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7%。

（五）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23,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85%；反对 686,7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5%；弃权4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835,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968%；反对

686,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79%；弃权433,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247,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074%；反对 694,3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7%；弃权4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86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111%；反对

694,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5%；弃权40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63%。

本议案关联股东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
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5年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179,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5%；反对 725,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4%；弃权1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091,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628%；反对

725,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24%；弃权139,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4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878,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8%；反对3,070,6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2%；弃权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8,791,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843%；反对

3,070,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853%；弃权 94,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4%。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26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208,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8%；反对 708,8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5%；弃权1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121,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957%；反对

708,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86%；弃权126,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5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261,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3%；反对 683,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9%；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1,174,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67%；反对

683,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33%；弃权 98,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94,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22%；反对6,615,1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7%；弃权4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906,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931%；反对

6,615,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284%；弃权 434,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85%。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858,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68%；反对 757,8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3%；弃权4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771,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016%；反对

757,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8%；弃权427,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66%。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02,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47%；反对 704,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弃权4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814,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007%；反对

70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90%；弃权437,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03%。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3,40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47%；反对 857,3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6%；弃权39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706,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084%；反对

857,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9%；弃权39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67%。

本议案关联股东易善兵、蒋伟坚、陈增宝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90,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6%；反对 998,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6%；弃权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903,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042%；反对

99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80%；弃权 5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78%。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844,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4%；反对 841,3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弃权3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0,757,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388%；反对

84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20%；弃权357,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91%。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会决议一致。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获得有
效表决权通过。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胡国杰
经办律师：束晓俊

方 娟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